青发改〔2024〕669号

关于安徽九华山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及九子岩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青阳县文化和旅游局：

报来《关于申请安徽九华山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及九子岩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立项的请示》（青文旅〔2024〕81号）及相关材料收悉，为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带动旅游业发展。经研究，作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安徽九华山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及九子岩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项目改造提升游客服务中心1161平方米、餐饮接待中心886平方米、自然与文化遗产文创展销平台572平方米、国家级非遗剧目青阳腔戏曲舞台80平方米、景区公社600平方米、旅游厕所139平方米、热水泵房50平方米，完善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工期2年。

三、项目计划建设总投资约6284.43万元，资金来源：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四、项目地址：青阳县朱备镇。

五、项目代码：2410-341723-04-01-772284。
请据此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并依法完善规划、用地、节能、环保、水土保持、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

此复。

 青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10月24日 
抄送：县政府办，县财政局、住建局、自规局、水利局、 

生态环境分局、统计局
